
2018年6月29日 星期五

编辑：王学钧 美编：马秀霞A02 评论

27日夜间，不少地方遭遇
了疾风骤雨。在齐鲁晚报的官
方客户端齐鲁壹点上，很多壹
粉晒出了自己所在城市大树被
连根拔起的景象。个别倒下的
大树，砸到了停放在路边的车，
即便没有诸如此类的经济损
失，看到生长了多年的大树一
夕被毁，也着实让人感到心疼。

在感叹自然的力量之外，

人们不难发现，这些在风雨中
被连根拔起的大树有一个共同
特点，那就是根系太浅。即便考
虑到浅根性和深根性的树种差
别，如此弱小的、与地上部分不
成比例的根系，也足以证明这些
树木并没有获得健康生长的环
境。城市里树木的生长空间，很
明显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而倒下
的这一棵棵大树，正成为城市
绿化乃至整体规划的警示牌。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人与
自然似乎越来越疏远了，作为
改造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工
程，城市绿化越发受到重视。无
论是旧城改造还是新城建设，
绿化率都有严格的要求，移植

或栽种树木成为市政工程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大量的人财
物被投入其中。如何让树木更
好地生长，也一直是城市建设
面临的重要课题。正所谓“十年
树木”，当生长了几年乃至几十
年的大树在风雨中倒掉，令人
心痛，值得惋惜。

27日夜间出现的大树被连
根拔起现象，的确受到了综合
因素的影响，比如突如其来的
暴风骤雨，又比如前几日的降
水造成了土壤松软，但根系“发
育不良”的内因也是不容忽视
的。如果不是“壹粉”发布的图
片，甚至很难想象如此粗壮的
树干、茂盛的树冠之下，竟然是

这么浅短的根系。头重脚轻必
然容易栽倒，这也可以解释为
何连根拔起的情况会在多雨季
节频发。

栽树容易扎根难，这对城
市绿化而言是个老问题了。普
遍硬化的地面，本就让树木能
够扎根的空间显得逼仄，配套
的城市地下工程仅能容下薄薄
的土壤层，“摊大饼”式的地下
设施给城市加装了“硬壳”，限
制了土壤层的厚度，限制了树
木扎根的深度，也就限制了树
木抗击风雨的强度。

由此可见，城市的绿化工
程，并不是园林部门一家的事，
也绝不是表面上提高植被覆盖

率这么简单，要想给树木创造
更加自由的生长空间，需要城
市的规划建设更具整体性与预
见性。一些地方正在推行的大
部制改革，已经把园林部门纳
入“大城建”的范畴之内，避免
各自为政。也有不少地方以建
设综合管廊为抓手，对地下设
施进行统一管理和集约化安
排，客观上为树木生长创造了
更多的空间。

说到底，暴风骤雨检验着
一棵树的根系是否扎得深、扎
得稳，而树木在风雨面前的表
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一座
城市制度建设、管理创新以及
技术使用等方面的状况。

宜居城市应该有大树扎根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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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轻生者起哄源于价值混乱

日前，甘肃庆阳一名女孩从
当地百货大楼跳下轻生。之后，
当地公安部门以涉嫌“阻碍执行
职务”对其中2名起哄和发布视
频的围观者施以行政拘留的处
罚。舆论对此给予认可，认为这
一行动给人们上了一堂法律教
育课：围观起哄、妨害救助须担
责。但是，纵观整个事件可以看
出，围观起哄者不只是不懂法
律，也有价值混乱的问题。

当一个女孩在生死边缘
犹豫不决时，冷漠的看客和

戏谑的语言只会让她感到这
个世界越发生无可恋。一只
无形的手最终将她推向了死
亡深渊。所以，在这个事件中
那些起哄的围观者确实应该
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当地公安之所以要严惩起
哄者，很重要的考量应该是想借
此案凸显法律警示意义，以免类
似事件再次发生。回顾之前的媒
体报道可以看出，在各地跳楼轻
生者被围观起哄的事件可以说
是屡屡发生。围观起哄行为不仅
干扰了警方、消防等人员的救援
行动，也背离了社会文明。通常
来说，恻隐是人的本能，即使是
面对一个动物，尚且“见其生，不

忍见其死”。那些跳楼轻生的人
却不断地遭遇围观起哄，可见一
些看客的人心已经坚硬和冷漠
到了何种地步。现在既需要我们
以法律唤醒人性，也需要我们从
社会文化上深刻反思。

一些围观者之所以敢用刺
激性的语言对轻生者起哄，并非
完全没有羞耻之心，而是压根就
不认为跳楼轻生者应该得到同
情和怜悯。在他们看来，轻生者
站在楼顶犹豫不决，才是真正扰
乱了公共秩序甚至已经违反法
律，不然那些用“自杀”手段讨薪
的人员为何总在事后被警方严
肃处理。所以，很多起哄者并不
认为自己有道德瑕疵，反而认为

轻生者犯错在先，犯错的人是不
值得被拯救的。

在公共建筑上做出要自杀
的危险举动，当然会影响到公共
秩序，所以大多数爬到塔吊和高
楼顶部的人在事后都会受到应
有的处罚。但是在文明社会的价
值排序中，对生命的悲悯应该高
于不得破坏公共秩序。当看到一
个人在公共空间轻生时，公众的
第一反应该是全力阻止和抢救，
而不能是厌恶和煽动，这才是现
代社会应有的文明行为。因为对
生命的悲悯，那些犯了错的人也
应该得到理解和宽容，而我们现
在恰恰缺少一视同仁的悲悯。前
几年，某地发生公交放火案，纵

火犯也因为特大面积烧伤被送
医救治，并且花费近百万。当时
很多人就不理解，花这么多钱救
治一个罪犯不是浪费吗？

在法律上，我国将公民的
生命健康权放在人身权利的
首位，在社会治理上，政府也
是把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
一位。但是，这种价值排序在
社会层面还没有形成最大的
共识，因此才会屡屡发生对轻
生者起哄谩骂的荒诞案例。在
对围观起哄者祭出法律武器
时，也别忘了文明教化之功，后
者做好了才能釜底抽薪。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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